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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时销售未明确介绍车辆

版本型号，购车合同中也未标明，

签订购车合同后才发现自己购买

的高配置版本车居然是“低配车

型加装配置”，疑似定制车。近日，

武汉市民韩军（化名）陷入购车纠

纷， 他认为销售人员在售车时存

在刻意隐瞒、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要求退还 2万元购车定金， 但被

4S 店以已签购车合同为由拒绝。

（5 月 23 日澎湃新闻)

  4S 店此举是在为自己刻意

隐瞒、 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狡辩。

因为， 根据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处罚办法》 相关规定， 在销售

汽车时， 就应该明确告知消费者

汽车型号、 版本。 同时， 在双方

签订的购车合同上， 还应该详细

写明型号、 版本等。

此外，4S 店更应正视铁的事

实，即“高配车”不仅变成低配车，

还加配了多项配置的事实。 面对

这些事实，还要“死抠”合同字眼，

甚至还希望消费者能够按照合同

办事，这样的做法着实过分。

何况， 购车合同一般为格式

合同。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

定， 消费者完全可主张基于重大

误解签订合同， 请求撤销合同；

或以签订的合同非本人真实意思

表示为由， 主张合同无效， 还可

以以销售方未尽到格式合同的说

明义务， 主张相关条款无效。

只是， 现实之中， 很多消费者

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选择用法律解

决。 有时因为商家操作失误， 或者

存在一些工作人员刻意隐瞒、 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 当得到合理的解

释， 并纠正一些错误失误， 也会选

择谅解， 不轻容易上纲上线。

须知， 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

竞争非常剧烈， 能赢得消费者的放

心与信任， 都是靠长期规范的操

作、 优质的服务， 也包括对操作失

范后的诚恳解释、 纠错。 任何的狡

辩， 只会激怒消费者撕破脸皮， 让

自己输了官司后再输声誉， 在行业

之间丧失了竞争优势。

5 月 18 日， 贵阳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云岩分局一大队曝光了

一起典型事故： 一名 62 岁老人

谭某横穿马路时， 与一辆小轿车

发生碰撞， 这名老人受重伤， 全

身多处骨折， 腰椎也受伤。 同

时， 司机刘某恒驾驶的轿车也有

损伤。 交警经过调查， 认定这名

受伤的老人负全责。 (5 月 21 日

中国新闻网）

贵阳市这名老人够倒霉的，

横穿马路被撞伤， 经交警认定为

负全责， 得不到任何赔偿不说，

说不定还需要赔偿受损车辆的经

济损失。 这起典型交通事故， 让

“中国式” 过马路该醒醒了。 民

众出行遵守交法， 其实也是在保

护自己， 既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遭

受意外伤害， 也能规避承担不必

要的法律责任。

现实生活中， 由于交通安全

意识淡薄， 行人横穿马路、 闯红

灯等违反交法的不文明行为， 在

马路上随处可见。 这种“中国

式” 过马路， 存在较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 行人横穿马路、 闯红灯

等行为， 不仅严重影响正常的交

通秩序， 也阻碍了机动车辆正常

通行， 常常会造成道路堵塞。 特

别是一些“鬼探头” 式横穿马

路， 让机动车辆防不胜防， 很容

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贵

阳市这起事故， 导致老人被轿车

撞成重伤的后果， 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

一些行人为什么对交法置若

罔闻呢？ 究其原因， 主要是存在

错误的认知， 普遍认为自己作为

弱势的一方，无论怎么过马路，都应

该是“车让人”。 于是，横穿马路、闯

红灯已成为不少行人出行的坏习

惯。 殊不知，这种“中国式”过马路，

是导致很多交通安全事故的主要原

因，如果不进行有效整治，将会形成

一个恶性循环， 不管对行人还是司

机， 时时刻刻都有难以预料的“意

外”降临，以致引发交通秩序混乱，

交通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五条： “行人横过机动车

道， 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过； 没

有行人过街设施的， 当从人行横道

通过； 没有人行横道的， 应当观察

来往车辆的情况， 确认安全后直行

通过， 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

横穿或者中途倒退、 折返。” 《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六十

条第一款第 （一） 项规定： “因一

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

的， 承担全部责任。” 可见， 这起

典型事故， 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认

定有法可依， 老人横穿马路存在过

错， 由此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尽管

自己被撞成重伤， 但依法需要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 而当事司机则无

需承担责任。 可以说， 是“中国

式” 过马路害了老人。 这样的深刻

教训， 广大行人应当汲取。

维护交通安全， 每一个人都有

责任和义务。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交

通安全， 民众出行一定要遵守交

法， 增强文明礼让和交通安全意

识， 杜绝乱穿马路、 闯红灯等交通

违法行为， 再加上必要的文明引导

和法治约束， 让文明出行成为良好

的习惯和常态， 彻底告别隐患重重

的“中国式” 过马路， 从而营造一

个安全、 有序的交通环境。

儿童节将至， “宠娃大军”

们又准备为孩子精心挑选礼物，

线下实体商场、 线上购物平台也

为儿童节促销开始预热。 儿童玩

具不断推陈出新， 其艳丽的色

彩、 新奇的功能、 炫目的视觉体

验令孩子们着迷， 但部分玩具的

安全性也令人担忧。 2008 年以

来， 我国相关部门召回儿童用品

1189 次， 占消费品总召回次数

的 49.6%， 涉及数量接近 600 万

件。 （5 月 20 日 《科技日报》）

“六一” 儿童节是儿童玩具

消费旺季， 很多父母或亲友都会

给儿童买各类玩具礼物 ， 以

“新、 艳、 奇、 炫” 为卖相的水

晶泥、 巴克球、 水弹枪等网红玩

具备受青睐。 然而， 不少网红玩

具都是“伤娃玩具”， 要么含有

有毒有害物质， 要么带有不安全

隐患。 近年来， 有关“伤娃” 的

案例频频发生， 一遍又一遍敲响

警钟。 儿童健康权益无小事， 有

关儿童消费安全的事说多少遍都

不嫌多， 媒体在儿童节前夕专门

向网红玩具消费者发出“避雷”

警示， 很有针对性， 具有很强的

消费安全教育意义和引导意义。

不仅媒体应该多报道、分析，

揭露网红玩具中存在的种种问

题，消协、监管部门也应结合投诉

举报处置、抽检、案件查处等工作

加强对网红玩具的风险监测，向

社会定期发布网红玩具消费警

示，曝光网红玩具的问题点、侵权

点、 风险点， 指导消费者擦亮眼

睛，理性消费， 选择性消费。

规避网红玩具的安全风险既

要“消费避雷”， 更要“监管排

雷”。 “消费避雷” 毕竟具有被

动性， 是权宜之策， 治标不治

本， “监管排雷” 才是治本之

策， 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能从

系统上消除网红玩具的风险。 市

场监管等部门应该瞄准网红玩具的

生产、 线上线下销售等环节， 瞄准

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 隐患， 对网

红玩具分类施治。

有部分检测、 监管标准已经滞

后， 不能跟上网红玩具发展的节

奏， 不能覆盖网红玩具的原材料、

涂层、结构、零件等要素，给网红玩

具的不健康、 不安全因素提供了一

定的生存空间。 标准制定部门应针

对网红玩具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

接国际标准和消费安全需求， 从严

制定、更新、完善相关玩具标准，明

确玩具耗材“黑名单”， 给玩具套

上“标准紧箍”， 给玩具生产经营

和监管、 维权提供依据、 指南。

监管部门应联合玩具协会推进

玩具工艺改良， 替换不健康不安全

的原材料，消除风险点、隐患点。 对

于经过整改能够达到保障人身健康

安全要求的网红玩具，督导企业进入

规范生产经营的轨道，建立健全风险

说明和警示制度。对于网红玩具中的

三无产品、 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高风

险材料无法替代产品、 高风险工艺

无法改进产品， 应利用监管手段早

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逼其下架、退

市。 这有赖于监管部门增强责任意

识，堵住监管漏洞，消除履职的死角

死面，提升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鉴于大量网红玩具在网络销

售， 电商平台应担起管理责任， 加

强对入驻商家资质的审核， 督导商

家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维护信

用评价秩序， 发现问题或嫌疑及时

向监管部门报告。

在“六一” 儿童节前后对网红

玩具进行重点关注、 警示或监管符

合市场规律和监管规律， 固然有其

必要性， 但排除网红玩具的健康安

全隐患不能止于重点整治， 在平

时， 各项监督机制也应保持均匀的

责任输出， 应该有长远的治理规划

和行动，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理

效果， 才能为消费者创造健康、 安

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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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红玩具要“监管排雷”

告别“中国式”过马路

“高配车”摇身一变成了“低配车”

□李英锋

□丁家发

□贺 成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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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只需几十元， 就能和素未谋面的

“虚拟恋人” 谈一场恋爱， 陪自己聊

天、 打游戏、 看电影……目前， 这种

借助网络的有偿式情感服务， 成为不

少年轻人寻求情感慰藉和解压的方

式。 但记者调查发现， “虚拟恋人”

在制造“甜蜜” 的同时， 也暗藏各种

陷阱。 （5 月 21 日 《中国青年

报》）

百家讲：

“虚拟恋人” 为不少年轻人提供

陪伴 ， 在交流与交往中增添生活乐
趣， 提高生活质量， 成为后者的精神

慰藉 “驿站”， 但其暗藏的各种风险
也不可不察。 聊天充斥的各种 “土味

情话”， 很多不过是固定话术套路和

人为营造的 “甜蜜氛围”。 更有甚者，

部分不良商家瞄准了 “商机”， 打着

虚拟交友的幌子， 设下 “甜蜜陷阱”，

或抓住消费者的情感痛点， 不断扩充

服务项目， 引诱其无止境续费， 或表

面上提供情感咨询服务， 暗地里向有
需求的顾客提供软色情服务。

作为新兴事物， “虚拟恋人” 尚
存许多法律风险、 隐患， 在法律来不

及更新、 制约的情况下， 需要行业协

会、 主管部门发挥监管职能， 加强行
业约束， 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提供

陪伴服务的行为， 提升商家用户的准
入门槛， 让陪伴服务发挥更多正面激

励作用 ， 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孔德淇

“痰”：

近日，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一名教师让未参加捐款的

学生排队录像， 并将视频发至家长群

中， 动员学生家长募捐。 永顺县教育

和体育局回应， 对砂坝镇中心完全小

学教师谢某某进行行政记过处分， 调

离该校； 对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 对

永顺县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覃某某进

行诫勉谈话； 对该小学在全县进行通

报批评。 （5月 23日新华社）

百家讲：

中小学生捐款 ， 虽然是爱心使

然， 但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他们的家
长。 也就是说， 真正做慈善的是孩子

的家长， 孩子仅是家长做慈善的一个
道具罢了。 退一步讲， 即便是学校和

家长真心让孩子从小就去做慈善， 但

孩子的爱心被金钱过度 “包装 ” 之
后 ， 其行为就可能会背离德育的善

意。 这种 “拼爹式” 的献爱心， 可能
会助长孩子们在捐款上盲目跟风， 互

相攀比 ， 为比谁的捐款多而去献爱

心。

家长群不能成为学校 “强捐” 之

地。 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 应给予正
确引导， 鼓励他们多做有意义的事、

少捐款 ， 即便是捐款 ， 也要量力而

行。 还有， 家长不能砸钱为孩子脸上
贴金， 用金钱去包装孩子的爱心。 否

则， 孩子们为捐款而捐款， 为博得鲜
花和掌声而捐款， 这显然不是学校和

家长想要的结果。 特别是， 行善讲求

的是自愿， 只有出于自愿， 授受双方
才能皆大欢喜。 任何以其它利益相要

挟， 强迫或半强迫孩子和家长献爱心
的行为 ， 那不叫慈善 ； 即便要叫慈

善， 也是一种暴力慈善。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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